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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89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九芝堂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13 

 

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《项目转让合同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概述 

2016 年 3 月 17 日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本公司”）与中国

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（以下简称“昆明植研所”）、云南恩典科技产业发展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恩典公司”）签订了《项目转让合同》，昆明植研所和恩典公司

将 “抗凝新药 LFG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LFG项目”）全球独家转让给本公司，三

方就相关事项达成协议。 

 

二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
1．基本情况： 

（1）受让方(甲方)：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所 地： 湖南省长沙市桐梓坡西路 339号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李振国       

主要业务：生产、销售各类药品、保健品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）让与方(乙方)：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所 地：   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黑龙潭蓝黑路 132号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孙  航       

主要业务：植物学、植物化学领域综合性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3）让与方(丙方)： 云南恩典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所 地：    云南省玉溪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何金星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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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业务：光、机、电一体化技术服务及技术设备的制造、销售等  

2、本公司与昆明植研所和恩典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3、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昆明植研所和恩典公司未与本公司发生购销往来。 

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项目转让标的：已经完成及正在进行的 LFG新药临床前研究资料及技术，

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、研究报告、技术秘密以及实施现有技术提供的支持等。 

2、转让方案：乙方和丙方将已完成及正在进行的 LFG项目的临床前药学研

究以及药理学毒理学研究的全部技术成果独家转让给甲方。乙方和丙方将“抗凝

新药 LFG项目”目前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及正在形成的全部知识产权全球独家转

让给甲方，同时提供为实施专利和技术秘密而需要的文件、材料、数据等书面材

料，并在专利权人变更的法律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协助；乙方负责实地指导甲方直

至甲方完全独立重现本合同规定的所有知识产权。 

3、合同金额：本合同转让费用为人民币肆仟万圆整 (¥40,000,000.00元)  

4、支付方式：本合同签署后十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和丙方支付转让费

用的 20%，后续费用根据进度分期支付。 

5、项目技术保密 

（1）甲乙丙三方对“抗凝新药 LFG项目”的所有研究内容均负有保密责任。

未经甲方书面认可，乙丙双方参与 LFG新药项目研究的相关人员不得将本研究的

所有知识产权泄漏给任何第三方，否则将承担违约和/或法律责任。 

（2）此项目的保密时限为 20年(从签约之日起) 

6、合同生效条件：本合同经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

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

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血栓性疾病目前仍然是人类主要的致死性病因，抗凝血药物在血栓性疾

病的预防和临床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。成药性研究证实，LFG为新结构的活性成

分，具有较强的抑制内源性凝血的抗凝活性和抗血栓活性，其药理学作用靶点新

颖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，且出血倾向相对较低。与近些年来关于内源性凝血途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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抑制剂的基础研究结论一致，较现有临床一线用药有明确的作用优势，因此具有

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并参与竞争的潜力，且创新药物为国家重点鼓励和扶持项目，

因此LFG项目的引进，有助于提升公司未来的市场竞争力。 

2、本次受让的“LFG 项目”尚处于研发阶段，对公司经营业绩尚不会产生

重大影响。   

3．本合同不会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

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。 

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公司受让该项目后，将继续开展相关研发工作。根据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

等法规的相关规定，新药注册一般需经过临床前研究、临床实验、新药申报与审

批等阶段，容易受到一些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。

如果最终未能通过新药注册审批，可直接影响到本公司前期投入的回收和预期效

益的实现。 

 

六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1．本次签订合同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 

2．独立董事对签订本次合同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 

  

七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．本公司将根据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．备查文件：《项目转让合同》、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

 

 

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3 月 18日 




